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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双圈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企业子公

司重庆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市大足区大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无偿划转

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重庆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桥经开”）、重庆市大足区大双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双实业”）发生无偿划转资产的

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事项背景及原因

根据《重庆市双桥经开区财务局关于同意重庆卓兴车城会计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无偿划转 60%股权的批复》（双桥经开财务发

〔2024〕169 号），为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提高国有

资产使用效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市场竞争优势，

将本公司子重庆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的重庆卓兴车城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无偿划拨至

重庆市双桥经开区双兴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第三届人民政府第 72 次常务会

议，将大足区北厅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无偿划转给重庆市大足

区规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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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无偿划转方案

表 双桥经开资产划转方案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资产名称 交易方式 资产规模

1

重庆卓兴车城会计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60%股权

无偿划转

资产规模减少 0.50

亿、净资产减少 0.37

亿

表 大双实业资产划转方案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资产名称 交易方式 资产规模

1
大足区北厅片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
无偿划转

净资产减少 0.60 亿

元

上述无偿划转事项将导致：

1.本公司单次合并口径净资产减少 0.97 亿元，占最近一期

净资产的 0.23%。

2.本公司 24 个月内累计合并口径净资产减少 37.61 亿元，

占以首次导致净资产减少行为发生时对应的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8.76%。

（三）无偿划转标的资产情况

表 无偿划转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财务指标 金额 占比（%）1

1 重庆卓兴车城 总资产 0.50 0.07

1占比为标的资产各项科目对应企业上年末合并报表对应科目的比重。



会计咨询服务

有 限 公 司

60.00%股权

总负债 0.13 0.05

净资产 0.37 0.09

营业收入 0.01 0.02

净利润 0.00 -

2

大足区北厅片

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

净资产 0.60 0.14

重庆卓兴车城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 7月 13日，

注册资本 20万元，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销售，工商登记代理代办（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本次

股权划转后，公司股东变更为重庆市双桥经开区双兴国际进出口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60%、本公司子重庆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0%。

截至 2024年末，重庆卓兴车城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8,285.75万元、负债总额 2,183.61万元，所有者权益 6,102.14万元。

2024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 60.51万元、营业利润-6.50万元，净利

润-7.01万元。

（四）事项进展

本次无偿资产划转已得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重庆市双桥经

开区管委会授权及获取重庆市双桥经开区财政局批复，本公司

将按照重庆市双桥经开区财政局的安排办理后续相关手续。



二、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如有）2

根据本公司存续期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文件要求，上述

事项未触发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

三、影响分析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应对措施

本次划转资产事项是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管理、发挥国

有公司市场化经营效益的合理调整，对本公司日常管理、生

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如有）

无。

六、信息披露承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

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

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2发行人因拟进行的资产出售、转让、无偿划转导致发行人净资产减少单次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或者 24 个月内累计超过净资产（以首次导致净资产减少行为发生时对应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准）

的 10%事项已触发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需披露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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